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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驶共享汽车
人被查，车被扣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余甘棠

本报讯 酒后驾驶共享汽车回

家，结果被交警逮个正着，近日，乐清

交警查获了该市首例酒驾共享汽

车案。

6月17日凌晨，乐清交警组织警

力在万翁公路支岙村附近路段开展

夜查交通违法行动。0时15分许，一

辆小型新能源轿车经过检查点，执勤

交警拦截检查发现驾驶员存在酒驾

嫌疑，并对驾驶员采取呼气检测，结

果显示酒精含量为33mg/100ml，达

到饮酒后驾车的标准。

据民警调查，驾车男子姓刘，贵

州籍。刘某对自己酒后驾驶车辆的

事实供认不讳，刘某交代，当晚吃宵

夜期间喝了3瓶啤酒，随后抱着侥幸

心理驾驶共享汽车回家。

因刘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未

随身携带驾驶证，民警依法扣留车

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患病逃避服刑两年多
“舒服日子”到头了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

本报讯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

了，安心服刑，希望早点出去继续做

我的生意。”昨天，面对专程赶来谈话

的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检察官，正在

看守所服刑的胡某说。但一年前，胡

某可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心态。

去年6月，西湖区检察院检察官

在开展审前未羁押判处实刑罪犯未

执行刑罚专项检察活动中发现，早在

2016年，胡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

院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

元。但判决生效后，胡某却一直未入

所服刑。

是什么原因让胡某可以拖延两

年不服刑？检察官随后跟进调查了

解到，法院判决当日即送胡某到看守

所收押。但胡某患有肺结核病，看守

所不具备收押条件，因此看守所出具

了不予收押通知书。法院向检察官

出具了胡某2018年6月28日在医院

检查的报告单。报告单的结论显示，

胡某的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另外一方面，看守所也向检察院反

馈，没有收押患有传染性疾病罪犯的

条件。

不过，检察官并没有就此罢休。

检察官了解到，肺结核疾病的正常治

疗期为3至6个月，是纳入国家免费

治疗的病种。更何况胡某是个生意

人，经济条件不错，不可能两年多都

没能治好疾病。检察官随即找胡某

谈话，胡其辩称自己生意忙，没有遵

照医嘱，服药断断续续，所以病一直

没有治好。检察官对其强调了刑罚

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带胡某到

医院进行检查，发现病情已明显好

转。经过检察官的批评教育，胡某当

即表示会积极治病，早日服刑。

今年4月13日，检察官再次约谈

胡某，胡某终于承认自己借患有肺结

核疾病拖延时间，逃避刑罚执行。经

过积极治疗，胡某的疾病得以治愈，4

月30日，法院将胡某送至看守所入

所执行刑罚。
日前，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上塘派出所通过对辖区近两年通讯网络诈骗被害人年龄

分析发现，易受侵害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其中24周岁以下群体尤其是大学生，最容易成为诈

骗侵害对象。

如何能让年轻人提高防诈骗意识？拱墅区公安分局积极探索反诈宣传渠道，创新形式，

推出了“反诈制作人”动漫系列，吸引学生互动参与，学习反诈知识。

昨天上午，以95后民警组成的“反诈制作人”团队青春亮相，他们走进浙大城市学院与

大学生互动，现场开展反诈小知识测验，并发放帆布包、手拎袋等“反诈制作人”的周边产品。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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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张茹颖

本报讯 为了在执行中多分配一些金

额，仙居人吴某春让结拜姐妹拿着一张

145万元的假借条去法院告自己，上演了

一出打官司“讨债”的戏码。如果是正当的

民间借贷自然受到法律保护，但法官在调

查中发现，两人的借贷金额实际仅为60万

元。近日，吴某春因妨害诉讼被仙居县法

院司法拘留15天，且案件或以涉嫌刑事犯

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2018年4月，吴某娟委托自己的姐夫

拿着借条和银行汇款凭证到法院起诉吴某

春，要求吴某春归还145万元欠款。因为

吴某春人在江苏，不方便到庭，法官通过电

话与吴某春联系，吴某春马上承认了借款

事实。而与此同时，吴某娟这方也表示愿

意调解，不久后，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载

明吴某春要归还吴某娟145万元。

调解生效后，吴某娟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2019年5月，吴某春名下的财产都顺

利拍卖。然而，在等待执行分配的过程中，

吴某春的另一位债主却向法院反映，吴某

春向吴某娟的实际借款金额并没有145万

元，两人串通虚构债务。

法院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承办法

官到无锡当地调查取证，通过核查吴某春

所有的银行账单，发现她在2013年至今与

吴某娟的账户往来非常频繁，但金额进出

相抵只有60万元。于是，法官传唤吴某娟

和吴某春两人到法院。自知谎言已经被识

破，两人这才将事情经过和盘托出。

原来，吴某春是在江苏无锡做文具和

干洗生意的，但近几年生意不景气导致债

台高筑，被起诉到法院的就有1000多万元

债务。2017年底，无锡市梁溪区法院便查

封了吴某春的3套房和2辆车，其中一套

房在仙居。

吴某娟和吴某春是结拜姐妹，一起在

无锡做生意，两人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

平时也一直相互照应。吴某娟实际借给

吴某春60万元，当得知吴某春资产拍卖

价值可能不足以抵债时，找到吴某春商量

对策。

吴某春给她出了个主意，“你也去法院

起诉我吧，金额多写点，这样能增加你的执

行分配份额，还能减少我的损失。”于是，在

吴某春的授意下，两人在起诉的前几天，临

时写了一张145万元的借条，吴某娟又去

银行拉出部分汇款明细，企图瞒天过海。

一对“好姐妹”，为145万元闹上法庭
法官一查，假的！

薛曹盛 曹冕 范光明

每天早上7点开始，宁波世纪曙光小

区居民王承芬都会在15弄1号门前的垃

圾桶边“站岗”2个小时，指导小区居民正

确分类投放垃圾。其实，她有另一个身份，

叫做小区“点位长”。

在世纪曙光小区，像她这样的“点位

长”有37名，每人分管2个垃圾桶。

明楼街道惊驾社区世纪曙光小区已经

有16年了，因为小区垃圾桶点位较多，早

晚高峰的垃圾投放量大，分类投放不规范，

垃圾桶周边脏乱非常普遍。用居民自己的

话说：“哪里顾得上分类，都是扔扔进垃圾

桶就算了。”

如何把垃圾分类带进老小区？今年3

月，社区想到一招：给小区里的垃圾桶寻找

“新主人”，让他们来指导居民垃圾分类和

投放。没想到，这张特别的“寻人启事”引

来了很多小区居民的关注。

王承芬是一名城管义工，一看到海报就

自告奋勇报名了。很快，一支由小区居民、

社区党员、墙面小组长和城管义工等组成的

垃圾分类志愿者成立了，他们成了小区37

个垃圾桶的“新主人”，被称为“点位长”。

每天早上7点至9点、晚上5点至7点

这两个时间段，就是王承芬最忙碌的时候，

这段时间刚好是小区居民垃圾投放高峰时

期。“我们就在垃圾桶边上‘站岗’、桶边督

导，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

刚开始“站岗”，王承芬特别忙碌。“有

的居民把剩菜剩饭当成了普通垃圾，生活

垃圾却装在了可降解的白色垃圾袋。我看

到了，就会提醒他们如何正确分类。有的

居民急着去上班，我就帮他们分类好，再投

入垃圾桶。”

每天看着王承芬在垃圾桶里翻垃圾，重

新分类，居民们心里过意不去。

“垃圾分类其实没有那么难，别人给你

捡垃圾多难为情，还不如自己提前分分

好。”小区居民王素珍经常跟着王承芬“学

几招”，很快就掌握了垃圾分类的要领。

慢慢地，王承芬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

越轻松了。在她的日记本上，“正常分类”

这4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桶边督

导’这种方式效果挺明显，现在反倒老年人

垃圾分类做得更好，每天我都忙着给大家

点赞，基本上没有红脸的时候。”

宁波一小区给垃圾桶设“主人”
早晚高峰“督导”垃圾分类


